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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歳 出 決 算 書

 歳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予算現額と収入  ┃
┃      款      │      項      │  予 算 現 額  │  調  定  額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収 入 済 額 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 収 入 未 済 額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済額との比較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48,924,000 │        1,713,290,71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068,810,018 │           48,268,619 │          596,212,081 │          119,886,01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│        948,924,000 │        1,713,290,71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068,810,018 │           48,268,619 │          596,212,081 │          119,886,01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00,000 │              419,95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419,95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△180,05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手 数 料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00,000 │              419,95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419,95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△180,05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00,000 │              28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280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 8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00,000 │              28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280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 80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4,368,935,000 │        4,241,084,33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4,241,084,33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△127,850,66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4,368,935,000 │        4,241,084,33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4,241,084,33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△127,850,66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 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50,000 │               47,44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47,441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△2,55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50,000 │               47,44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47,441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△2,55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 繰 入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85,625,000 │          522,267,90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522,267,909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△63,357,09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│        440,771,000 │          422,267,90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422,267,909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△18,503,09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144,854,000 │          100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00,000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△44,854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7,164,000 │           37,164,09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7,164,093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     9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7,164,000 │           37,164,09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7,164,093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     9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 諸 収 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,547,000 │           30,146,345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29,272,909 │              289,485 │              583,951 │           22,725,90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│          3,222,000 │           19,042,54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19,042,541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15,820,54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雑    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,325,000 │           11,103,804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10,230,368 │              289,485 │              583,951 │            6,905,36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歳   入   合   計        │      5,948,045,000 │        6,544,700,79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5,899,346,657 │           48,558,104 │          596,796,032 │         △48,698,343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2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

 歳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予算現額と支出  ┃
┃        款        │         項         │  予 算 現 額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支 出 済 額   │   翌年度繰越額   │  不  用  額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済額との比較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74,502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61,473,18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3,028,813 │           13,028,81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39,691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29,708,216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9,982,784 │            9,982,784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徴 税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3,441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0,621,431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,819,569 │            2,819,56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運営協議会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397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199,16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97,840 │              197,84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4 趣旨普及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973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944,38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28,620 │               28,62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,279,337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4,144,255,573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35,081,427 │          135,081,42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,702,72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3,580,730,98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21,989,020 │          121,989,02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高額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55,809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549,990,603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,818,397 │            5,818,39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出産育児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4,708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7,983,99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,724,010 │            6,724,01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4 葬祭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5,550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450,000 │              45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5 移 送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00,000 │              100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,339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336,153,15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,846,843 │            2,846,843 ┃
┃   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97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896,193,268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806,732 │              806,73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33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331,942,22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,057,775 │            1,057,77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介護納付金分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09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08,017,664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982,336 │              982,336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 共同事業拠出金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61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,390 │                4,39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共同事業拠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61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,390 │                4,39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7,958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71,688,08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6,269,913 │           16,269,91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特定健康診査等事業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1,572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9,175,08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,396,915 │            2,396,91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6,38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2,513,00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3,872,998 │           13,872,99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7,213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7,211,534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466 │                1,46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7,213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7,211,534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466 │                1,466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9,53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9,427,45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102,550 │           10,102,55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9,53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9,427,45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102,550 │           10,102,55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9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歳   出   合   計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,948,04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5,760,209,598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87,835,402 │          187,835,402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歳入歳出差引残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9,137,059 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2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令 和 元 年 度

富津市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歳入歳出決算事項別明細書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│     948,92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948,924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713,290,718│   1,068,810,018│  48,268,619│   596,212,08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│     948,92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948,924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713,290,718│   1,068,810,018│  48,268,619│   596,212,08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│     946,169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946,169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703,602,708│   1,066,713,458│  47,761,664│   589,127,58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558,071,000│     738,626,174│     675,960,005│            │    62,666,169│  1 特別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  113,981,54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 114,104,16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122,626円含む。）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100.1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普通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  624,644,63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 561,855,83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891,211円含む。）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 89.9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198,866,000│     213,010,327│     194,734,707│            │    18,275,620│  1 特別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   32,192,85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現年課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  32,197,03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税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4,174円を含む。）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100.0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普通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  180,817,4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 162,537,67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125,436円を含む。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 89.9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68,280,000│      75,102,721│      64,859,234│            │    10,243,487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,859,23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114,453円を含む。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徴収率 86.4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87,000,000│     486,928,905│      94,741,334│  34,727,201│   357,460,370│ 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,741,33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62,948円を含む。）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徴収率 19.5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5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 21,678,000│     118,428,720│      23,097,873│   8,036,237│    87,294,610│ 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,097,87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滞納繰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11,474円を含む。）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越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徴収率 19.5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6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12,274,000│      71,505,861│      13,320,305│   4,998,226│    53,187,330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,320,30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828円を含む。）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徴収率 18.6%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国民健康保│       2,75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2,75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,688,010│       2,096,560│     506,955│     7,084,49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312,000│         324,768│         324,768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医療給付費分現年課税分  324,7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100.0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79,000│          90,681│          90,68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現年課税分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,68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現年課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100.0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税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60,000│          71,629│          71,62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課税分   71,62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100.0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1,579,000│       6,374,713│       1,170,271│     370,420│     4,834,022│ 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70,27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18.4%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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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5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364,000│       1,417,429│         215,385│      54,838│     1,147,206│ 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5,38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滞納繰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15.2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越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6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361,000│       1,408,790│         223,826│      81,697│     1,103,267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 223,82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15.9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19,950│         419,9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19,950│         419,9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督促手数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19,950│         419,9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国民健康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419,950│         419,9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督促手数料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保険税督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9,95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促手数料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80,000│         28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80,000│         28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06,000│         106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災害臨時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106,000│         106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     106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特例補助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国民健康保険制度関係事務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9,000│          19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国民健康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19,000│          19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制度関係業務事業費補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保険制度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19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関係業務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業費補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助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社会保障・税番号制度シス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55,000│         155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テム整備費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社会保障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55,000│         155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社会保障・税番号制度システム整備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・税番号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155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制度シス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テム整備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補助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4,367,433,000│       1,50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368,93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241,084,337│   4,241,084,33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4,367,433,000│       1,50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368,93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241,084,337│   4,241,084,33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      │   4,367,433,000│       1,50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368,93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241,084,337│   4,241,084,33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普通交付┃            ┃ 4,258,329,000│   4,117,183,337│   4,117,183,33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普通交付金        4,117,183,33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特別交付┃            ┃   110,606,000│     123,901,000│     123,901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保険者努力支援制度分 22,148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特別調整交付金（市町村分）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,807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県特別調整交付金（市町村分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,954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4 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 19,992,000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7,441│          47,44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7,441│          47,44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利子及び配当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7,441│          47,44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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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5  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利子及び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47,441│          47,44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利子     47,44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配当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599,245,000│    △13,62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585,62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522,267,909│     522,267,90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435,352,000│       5,419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40,77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422,267,909│     422,267,90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435,352,000│       5,419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40,77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422,267,909│     422,267,90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保険基盤┃            ┃   239,601,000│     238,968,696│     238,968,696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(保険税軽減分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安定繰入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9,124,4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(保険者支援分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,844,296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その他一┃            ┃   201,170,000│     183,299,213│     183,299,213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事務費繰入金         45,973,99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般会計繰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出産育児一時金繰入金  5,32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入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財政安定化支援事業繰入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490,94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4 職員給与費等繰入金  114,514,2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163,893,000│    △19,039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44,854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163,893,000│    △19,039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44,854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国民健康┃            ┃   144,854,000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保険基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,00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入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37,16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37,164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37,164,093│      37,164,093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37,16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37,164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37,164,093│      37,164,093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37,16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37,164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37,164,093│      37,164,093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繰越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37,164,000│      37,164,093│      37,164,093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繰越金               37,164,093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諸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,54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547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30,146,345│      29,272,909│     289,485│       583,9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  │       3,22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22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19,042,541│      19,042,54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延滞金      │       3,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2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19,030,070│      19,030,07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3,200,000│      19,030,070│      19,030,07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医療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延滞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給付費分）延滞金     18,206,91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後期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高齢者支援金分）延滞金  507,39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介護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納付金分）延滞金        315,759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延滞金    │          2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2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2,471│          12,47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22,000│          12,471│          12,47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退職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医療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延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給付費分）延滞金          8,24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滞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退職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後期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高齢者支援金分）延滞金    2,35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退職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介護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納付金分）延滞金          1,878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32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32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11,103,804│      10,230,368│     289,485│       583,9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納付金│       3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0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,157,914│       9,157,914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3,000,000│       9,157,914│       9,157,914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行為に伴う損害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第三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賠償金                9,157,91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納付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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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諸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第三者納付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第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三者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返納金      │         10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861,239│         987,803│     289,485│       583,9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831,630│         825,946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,684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給付費返納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返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5,94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1,029,609│         161,857│     289,485│       578,267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給付費滞納繰越分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返納金                  161,85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返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納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等返納金    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返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納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滞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納繰越分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返納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過年度分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6│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2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2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4,651│          84,65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雑入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220,000│          84,651│          84,65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指定公費負担額立替払分   18,63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特定健康診査事業費受入金（過年度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特定保健指導データ管理手数料返還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（過年度分）              13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4 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 64,889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歳 入 合 計      │   5,923,000,000│      25,04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5,948,045,000│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6,544,700,793│   5,899,346,657│  48,558,104│   596,796,032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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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 総務費       │     175,572,000│     △1,07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74,50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61,473,18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3,028,81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総務管理費   │     142,291,000│     △2,43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△163,000│     139,691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29,708,21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,982,78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管理費   │     140,536,000│     △2,43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△203,000│     137,89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27,914,01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,981,98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2,072,000│       2,030,2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1,771│◎ 一般職人件費          98,144,62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46,900,000│      44,599,64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300,352│◎ 国保一般管理総務関係費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,769,39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26,928,000│      25,993,40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34,59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15,400,000│      14,689,1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10,810│     事務補助員報酬      (2,030,22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9,488,000│       7,503,49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984,502│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(1,638,28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148,000│          70,7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7,2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7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1,117,000│         864,45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52,542│     賃金                (7,503,49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5,183,000│       3,848,6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334,320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(23,2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12,681,000│      11,459,78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21,216│ 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(47,5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2,626,000│       2,353,67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72,323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339,48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524,96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15,353,000│      14,500,6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52,33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3,753,9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(94,7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(11,459,78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     (2,353,67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1款01項02目19節へ予算流用   4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1款02項01目19節へ予算流用  163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連合会負担金 │       1,75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40,000│       1,79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794,2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1,795,000│       1,794,2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00│◎ 国保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1,794,2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県国保団体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794,2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1款01項01目13節より予算流用 40,000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徴税費       │      31,911,000│       1,36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63,000│      33,441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0,621,43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819,56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賦課徴収費   │      31,911,000│       1,36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63,000│      33,441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0,621,43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819,56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7,517,000│       7,516,2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00│◎ 一般職人件費          16,731,24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4,581,000│       4,508,55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2,449│◎ 国保賦課徴収関係費    13,890,18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2,305,000│       2,217,37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7,624│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(36,27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541,000│         233,71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07,28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7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582,000│         302,7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79,225│    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(233,71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,000│   8 報償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税務行政協力推進報償費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911,000│         517,4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93,5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2,775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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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徴税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3,513,000│       2,299,1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13,851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118,47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9,876,000│       9,597,2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78,712│ 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(64,09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334,9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224,000│         211,5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2,49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1,298,75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3,383,000│       3,217,3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65,622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(1,000,39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(9,597,28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       (211,5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納税組合事務費補助金  (691,98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1款01項01目19節より予算流用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3,000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 運営協議会費 │         39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9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99,1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97,84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運営協議会費 │         39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9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99,1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97,84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245,000│         108,8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6,200│◎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運営協議会事業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,16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45,000│          14,1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0,9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72,000│          71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運営協議会委員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(108,8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10,000│           4,8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,14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1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1,000│ 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(14,1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14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4,000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(71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(4,86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 趣旨普及費   │         97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97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944,3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8,6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趣旨普及費   │         97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97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944,3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8,6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973,000│         944,3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8,620│◎ 趣旨普及事業             944,38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944,38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 保険給付費   │   4,276,124,000│       3,21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4,279,33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4,144,255,573│              │   135,081,42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療養諸費     │   3,699,507,000│       3,21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3,702,72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580,730,9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121,989,0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3,652,009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△308,000│   3,651,701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548,668,528│              │   103,032,47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療養給付費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3,651,701,000│   3,548,668,528│              │   103,032,472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事業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3,548,668,52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(3,548,668,52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2款01項04目19節へ予算流用  178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2款01項05目12節へ予算流用  13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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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13,63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3,63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015,71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2,619,28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療養給付費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13,635,000│       1,015,71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2,619,286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15,71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015,714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25,887,000│       3,21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29,1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2,763,2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336,79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療養費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9,100,000│      22,763,2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336,791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事業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763,20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(22,744,70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（指定公費負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担額立替分）           (18,504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10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78,000│         28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85,65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4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療養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286,000│         285,65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45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事業 285,65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(285,65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2款01項01目19節より予算流用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8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 審査支払手数 │       7,86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30,000│       7,99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997,87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2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料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7,998,000│       7,997,87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26│◎ 診療報酬明細書審査事業 7,997,87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(7,997,87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2款01項01目19節より予算流用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0,000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高額療養諸費 │     555,809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555,809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49,990,60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818,39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552,98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552,98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49,050,1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936,83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高額療養費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552,987,000│     549,050,1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936,832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給付事業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9,050,1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49,050,168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1,90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,90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09,0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492,9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高額療養費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1,902,000│         409,0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492,920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給付事業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9,08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09,08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82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82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31,35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88,64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高額介護合算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療養費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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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高額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820,000│         531,35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88,645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給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付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531,35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31,355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高額介護合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算療養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 出産育児諸費 │      14,70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4,70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983,9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724,0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出産育児一時 │      14,7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4,7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98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7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14,700,000│       7,98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720,000│◎ 出産育児一時金給付事業 7,98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(7,980,00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支払手数料   │  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,9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0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  3,9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010│◎ 出産育児一時金現物給付事業 3,99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3,99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 葬祭諸費     │       6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5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葬祭費       │       6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5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6,000,000│       5,5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50,000│◎ 葬祭費給付事業         5,55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葬祭費              (5,550,00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5│  │ 移送費       │  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8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移送費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2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移送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 国民健康保険 │   1,339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1,339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336,153,1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846,84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事業費納付金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医療給付費分 │     897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897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96,193,2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06,73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895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895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94,542,1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57,8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医療給付費分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895,000,000│     894,542,1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57,865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納付事業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4,542,13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94,542,135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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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3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2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2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651,13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48,86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医療給付費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分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2,000,000│       1,651,13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48,867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納付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651,13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給付費分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651,133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後期高齢者支 │     333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333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31,942,22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057,77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援金等分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332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332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31,549,9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50,05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後期高齢者支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援金等分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332,000,000│     331,549,9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50,053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事業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1,549,94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分                (331,549,947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1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92,2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07,72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後期高齢者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支援金等分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1,000,000│         392,2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07,722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後期高齢者支援金事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2,27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等分                  (392,278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 介護納付金分 │     109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09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08,017,66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82,33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109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09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08,017,66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82,33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介護納付金分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109,000,000│     108,017,66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82,336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介護納付金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,017,66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介護納付金分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8,017,664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 共同事業拠出 │  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6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39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共同事業拠出 │  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6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39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その他共同事 │  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6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39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業事務費拠出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6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390│◎ 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出事業 61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出金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1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 保健事業費   │     102,219,000│    △14,26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87,95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71,688,08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6,269,91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特定健康診査 │      55,833,000│    △14,26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1,57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9,175,0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396,9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事業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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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5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特定健康診査等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特定健康診査 │      55,833,000│    △14,26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1,57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9,175,0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396,9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事業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4,113,000│       4,045,6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7,350│◎ 特定健康診査事業      32,966,79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663,000│         656,9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,094│   7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(596,80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636,000│         596,80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9,19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104,000│          77,9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6,080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702,18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151,15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176,000│         117,9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8,04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1,831,000│       1,486,19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44,805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(970,84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(640,03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2,371,000│       1,629,22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41,77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31,313,000│      30,200,24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112,755│     特定健康診査委託料 (28,721,1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(1,182,59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365,000│         364,17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24│     指定収集袋製造業務等委託料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07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◎ 特定保健指導事業         395,08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(1,3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227,87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(23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特定保健指導委託料     (59,86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２次健康診査委託料     (18,91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        (86,83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◎ 国保保健指導事業       5,813,20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補助員報酬      (4,045,65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(656,90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8 報償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糖尿病腎症予防連絡会議報償費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7,9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(116,6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404,98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(18,11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健診みなし受診委託料   (94,85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保健指導評価検査委託料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0,8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保健指導教材借上料    (277,344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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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5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保健事業費   │      46,38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6,38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2,513,00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3,872,99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疾病予防費   │      46,38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6,38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2,513,00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3,872,99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6,587,000│       4,960,62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626,372│◎ 総合健康指導事業      30,443,67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1,031,000│         802,3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28,656│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レセプト点検員報酬  (4,960,62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246,000│         143,8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2,1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2,371,000│       1,630,80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40,193│ 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(802,34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3,043,000│       1,754,1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88,880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(143,8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3,551,000│         989,32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561,67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157,000│         156,9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40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161,64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(80,38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(1,030,9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9,400,000│      22,07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325,000│    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 (55,47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(26,90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レセプト点検等委託料  (879,61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医療費分析委託料       (7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自動車借上料          (156,9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短期人間ドック費用助成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2,07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◎ 医療費適正化対策事業   2,069,32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302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1,725,59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1,62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   (39,706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 基金積立金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37,16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37,21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7,211,53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46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基金積立金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37,16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37,21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7,211,53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46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基金積立金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37,16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37,21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7,211,53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46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5 積  立  金 │    37,213,000│      37,211,53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466│◎ 基金費                37,211,53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5 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積立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7,211,534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 公債費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公債費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利子  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3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4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8 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 諸支出金     │      19,53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9,53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,427,4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102,55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償還金及び還 │      19,53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9,53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,427,4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102,55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付加算金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12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△12,000│      11,98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450,7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,537,2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国民健康保険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税還付金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11,988,000│       7,450,7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,537,251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還付金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450,74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3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過誤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納還付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,450,74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8款01項03目23節へ予算流用   12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18,7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81,2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国民健康保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険税還付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218,7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81,299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国民健康保険税還付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8,7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3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国民健康保険税過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誤納還付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18,701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 償還金       │       7,03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12,000│       7,04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75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284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7,042,000│       1,75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284,000│◎ 償還金                 1,758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3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国庫負担金返還金       (12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県負担金返還金      (1,746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8款01項01目23節より予算流用 12,000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9│  │  │ 予備費      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予備費      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予備費      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歳 出 合 計    │   5,923,000,000│      25,04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5,948,04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5,760,209,598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187,835,40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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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 和 元 年 度

富津市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実 質 収 支 に 関 す る 調 書



（単位：円）

金 額

１ ５，８９９，３４６，６５７

２ ５，７６０，２０９，５９８

３ １３９，１３７，０５９

（１）継続費逓次繰越額

（２）繰越明許費繰越額

（３）事故繰越し繰越額

５ １３９，１３７，０５９

６

歳 入 歳 出 差 引 額

４
翌年度へ繰り
越すべき財源

計

実 質 収 支 額

実 質 収 支 額 の う ち
地方自治法第２３３条の２の規定による
基 金 繰 入 額

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実　質　収　支　に　関　す　る　調　書

区 分

歳 入 総 額

歳 出 総 額


